
台灣大哥大合併台灣之星

2023.1.18

遠傳電信合併亞太電信

 申請合併日：111.2.10

 存續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消滅公司：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20項附款及6項行政指導事項核准

合併

 申請合併日：111.3.23

 存續公司：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消滅公司：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19項附款及6項行政指導事項

核准合併

#資源合理分配 #有助於產業發展 #維護用戶權益

#維繫市場競爭 #國家安全 #持續督促存續公司

#確保頻率有效利用 #提升涵蓋率及通信品質

NCC 附附款核准 兩合併案



電信合併案審查五大面向
依電信管理法第26條第6項規定應考量

NCC為電信合併案之准駁，並得依職權附加附款

資源合理分配1

有助於產業發展2

維護用戶權益3

維繫市場競爭4

國家安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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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數位部共同研商
#1

111.12.19

4家申請業者到會陳述
意見

111.11.23

台灣大哥大合併台灣之
星送件申請

111/2/10

遠傳電信合併亞太電信
送件申請

111/3/23

台灣大哥大合併台灣之
星聽證會

111/9/29

遠傳電信合併亞太電信
聽證會

111/9/30

第三人到會陳述意見

111.11.30

邀請數位部共同研商
#2

112.1.9

邀請數位部共同研商
#3

112.1.13

與數位部交流會議
「我國無線電頻率

800MHz頻段規劃會議」

111.10.21

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共同
研商

111.12.26

業者送件
申請

依法辦理聽
證程序

跨部會交流

當事人及第
三人陳述意

見

研商頻譜管
理事宜，並

取得共識

本會審理電信合併案重點大事紀
2023.1.18

兩件合併案已歷多次補正
• 台灣大哥大合併台灣之

星補正12次；
• 遠傳電信合併亞太電信

補正12次。

111.7.28 及
111.12.21 辦
理 2 場 專 家 學
者諮詢會議



申

請

人

本

會

通傳會

核准合併案過

核准網路設置計
畫(含電臺設置
規劃書)變更

核發審驗
合格證明

公平會

通過結合案

數位部

核發頻率使用證明

證交所→證期局

核准發行新股後始
能訂定合併基準日

經濟部

通過公司登記案

存續公司新成立

核准營運計畫
變更

配合頻率變更核准

配
合
法
人
登
記
變
更

依法落實營運
計畫及網路設
置計畫內容

備查營運計畫變更

數位部

無線電頻率及
號碼核准文件

電管法 §26

1.電信事業須依合併處分函附款辦理超額頻寬之處理
2.辦理網路合併融合有關監理及涉相關部會事項

合併案通過後，尚涉各部會有關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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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提升人口涵蓋率→更有感的服務品質

台灣之星與亞太電信用戶均可享有更佳的網路涵蓋

存續公司整併後取得更多頻譜資源，網路規劃彈性佳

存續業者可佈署頻寬增加 → 更加優化的服務品質

合併後既有消滅公司用戶契約概括承受→保護用戶權益

存續公司應概括承受消滅公司用戶契約及權益，並提供無差別之電信服務

提供多元資費方案 → 關懷弱勢族群

確保不同用戶類型保有多樣化資費方案選擇權益

2023.1.18

存續公司與他電信事業合作不得有不合理或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促進公平競爭

創建未來引入其他電信事業提供服務之可能→ 促進市場公平競爭



4G及5G

存續公司將依合併計畫建置基地臺，於116年後達成人口涵蓋率

2023.1.18

服務項目(地區) 人口涵蓋率

4G >99%

5G >98%

偏遠地區 >95%

台灣大哥大合併台灣之星案 遠傳電信合併亞太電信案

5年內達成附負擔之人口涵蓋率



116年基地臺規劃建設數量

存續公司整併後取得更多頻譜資源，網路規劃彈

性佳。

未來5年持續投入資金建設4G、5G電信基礎建設，

預計資本支出投入600多億元

2023.1.18



tji2 

2023.1.18

合併後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用戶契約及權益

並應提供無差別之電信服務

既有約 476萬 用戶之權益不受影響



tji2 

2023.1.18

應
於合併基準日後3個月內

提出公開受理程序並明訂合理協商期程

應
提供他電信事業用戶與自身用戶

相同等級行動語音、數據、漫遊、號碼可攜及平等接取服務

應 批發服務及計價方式供他電信事業選擇採用

不
服務等級協議及品質

不得有不合理或無正當理由之流量管理差別待遇

不
不得限制或不得干預

他電信事業之行銷、費率規劃與組合、銷售方式

不
不得限制

他電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簽訂批發服務契約

提供多樣化

鑒於合併後行動

寬頻市場家數減

少，為促進市場

公平競爭，引入

未來他電信事業

提供服務之可能，

存續公司與他電

信事業合作時，

應履行

3應 3不



tji2 
於合併基準日後提供至少5年優惠資費方案

身心障礙/中低收入

戶/低收入戶/清寒學

生等族群

學生/65歲以上銀髮

族群

一般用戶

於合併基準日後提供至少2年優惠資費方案

提供多元資費方案

為保障並維繫消費者權益、關懷弱勢族群通信服務需求及增進多元資

費方案供消費者選擇，存續公司應依合併計畫書針對不同族群提供多

元資費方案
11種
方案

15種
方案

>45種
方案

2023.1.18



違法超額頻寬 應於期限內改正

應於113年6月30日前改正
並經數位發展部核准

合併後兩存續公司實際可使用頻寬皆超過法定上限

新台灣大哥大 1GHz 以下超過 10MHz

新遠傳電信 3GHz 以下超過 13MHz
6GHz 以下超過 3MHz
24GHz以上超過 160MHz

可採取之改正措施

 自主繳回超額頻寬

 轉讓予非屬子公司、關係企業或具營業夥伴關係之他電信事業

 與非屬子公司、關係企業或具營業夥伴關係之他電信事業交換

2023.1.18



合併後為社會將帶來公共利益

落實合併計畫中對於社會公益項目之投入

履行與消滅公司勞方代表簽署之員工安置計畫

維持繼受消滅公司與各加盟店之有效合約

偏遠地區教學資源提升/社會共融/扶植本土數位內容產業等計畫

協力督促存續公司遵循勞動權益法規/保障消滅公司之勞動權益

維護用戶之方便性，提供不間斷的優質服務

–NCC持續行政指導存續公司–

①

2023.1.18



合併後為社會將帶來公共利益

網路整併對節能減碳大有助益

–NCC持續行政指導存續公司–

②

環境永續發展不遺餘力

電信事業合併後之網路整併對環境保護帶來正

向效果，例如：合併後台灣大哥大與遠傳電

信預估整併所帶來之減碳效果，相當於約205

座大安森林公園

2023.1.18

落實環境保護



兩電信事業因合併所致超額頻寬之處置方式

 申請人在申請合併前，對於超額頻寬並未轉讓予他電信事業使用，或為其他處理，致
合併後持有總頻寬將違反前揭規定，此項情節申請人於申請時即已明知，並經數位部
聽證會鑑定意見確認合併後將產生超額頻寬在案。

 參照數位部於111年9月29日及30日針對兩件合併案之鑑定意見，超額頻寬之認定如下：

 NCC考量資源合理分配、增進市場競爭、維護用戶權益及網路整併需求等因素核准本
申請案，但為改正核准合併案後將產生之超額頻寬違法狀態，申請合併之兩公司及存
續公司應履行相關負擔，若未於期限內完成改正措施，且違反本法第52條第2項未經主
管機關(數位發展部)核配，擅自使用無線電頻率者，將依本法第74條第3項規定論處。

台灣大哥大合併台灣之星案 遠傳電信合併亞太電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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